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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交通运输科技项目合同书（推广类）
合同编号：  按照吉林省交通运输年度科技计划编号填写  
项目类别:   参照填写说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承担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协作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负 责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传    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合同期限：  按照吉林省交通运输年度科技计划填写      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吉林省交通运输厅

填写说明

一、本合同适用于吉林省交通运输科技计划项目（推广类）；

二、本合同由项目主要负责人亲自编写，具体格式要求如下：纸张规格 A4,左右页边距3.2cm，上下页边距2.8cm，使用宋体四号字，1.5倍行距，段前0.5行；

三、考核目标、技术、经济指标必须简明、全面，本合同是验收项目执行情况和项目鉴定的主要依据；

四、委托单位为甲方，承担单位为乙方；

五、科研合同与鉴定材料一并存入档案，长期保存备查；
六、项目类别：公路工程类、交通运输类、应用系统开发类、软科学类、其它类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》及《吉林省交通运输科技项目管理办法》，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 （为甲方）委托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为乙方）承担吉林省交通运输科技项目计划中                    推广项目的工作任务。双方经协商，就本合同约定项目的实施与管理中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达成一致意见，特签定本合同。

一、甲方为乙方提供全部（部分）工作经费，并对项目的实施进行跟踪管理；乙方按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和验收目标实施工作。

二、项目主要推广技术内容和技术关键
	1、项目主要推广技术内容
2、项目技术关键



三、项目验收考核指标
	1、项目验收技术考核指标
2、项目验收经济考核指标
推广规模、范围、里程、数量等。

3、项目规模

需要有具体的推广数量。

4、提交的成果形式

成果形式包括：成果推广的工作、技术报告、技术指南等。

5、其他考核指标
其他考核指标包括：发表论文（要求发表1篇以上论文）、人才培养（技术职称、学历等）。




四、项目计划进度内容

	年  度
	季度进度计划内容
	考核指标
	年度目标

	2014年
	第四季度（写具体工作内容）
	
	

	2015年
	第一季度（写具体工作内容）
	
	

	
	第二季度（写具体工作内容）
	
	

	
	第三季度（写具体工作内容）
	
	

	
	第四季度（写具体工作内容）
	
	

	2016年
	第一季度（写具体工作内容）
	
	

	
	第二季度（写具体工作内容）
	
	

	
	第三季度（写具体工作内容）
	
	

	
	第四季度（写具体工作内容）
	
	

	2017年
	第一季度（写具体工作内容）
	
	

	
	第二季度（写具体工作内容）
	
	

	
	第三季度（写具体工作内容）
	
	

	
	第四季度（写具体工作内容）
	
	


五、项目经费预算

（一）项目经费总预算（承担单位填写，需填经费总预算）
单位：万元
	科目
	合计
	厅拨经费
	工程经费
	自筹经费

	一、经费来源合计
	
	
	
	

	1.厅拨经费
	
	
	/
	/

	2.工程经费（工程名称）
	
	/
	
	/

	3.自筹经费
	
	/
	/
	

	二、经费支出合计
	
	
	
	

	（一）直接费用
	
	
	
	

	1.设备费
	
	
	
	

	（1）购置设备费
	
	
	
	

	（2）试制设备费
	
	
	
	

	（3）设备改造与租赁费
	
	
	
	

	2.材料费
	
	
	
	

	3.测试化验实验加工费
	
	
	
	

	4.燃料动力费
	
	
	
	

	5.差旅费
	
	
	
	

	6.会议费
	
	
	
	

	7.国际合作与交流费
	
	
	
	

	8.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/印刷费
	
	
	
	

	9.劳务费
	
	
	
	

	10.专家咨询费
	
	
	
	

	11.其他支出
	
	
	
	

	（二）间接费用
	
	
	
	

	1.管理费
	
	
	
	

	2.绩效支出
	
	
	
	


注：该表各项填写要求按照《吉林省交通运输科技项目管理办法》（吉交科教〔2014〕157号）执行。

（二）协作单位经费预算（项目承担单位组织协作单位填写，外协经费不超过总经费的40%，并且不得列支购置设备费和试制设备费）
单位：万元
	科目
	合计
	厅拨经费
	工程经费
	自筹经费

	一、经费来源合计
	
	
	
	

	1.厅拨经费
	
	
	/
	/

	2.工程经费（工程名称）
	
	/
	
	/

	3.自筹经费
	
	/
	/
	

	二、经费支出合计
	
	
	
	

	（一）直接费用
	
	
	
	

	1.设备费
	
	
	
	

	（1）购置设备费
	/
	/
	/
	/

	（2）试制设备费
	/
	/
	/
	/

	（3）设备改造与租赁费
	
	
	
	

	2.材料费
	
	
	
	

	3.测试化验实验加工费
	
	
	
	

	4.燃料动力费
	
	
	
	

	5.差旅费
	
	
	
	

	6.会议费
	
	
	
	

	7.国际合作与交流费
	
	
	
	

	8.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/印刷费
	
	
	
	

	9.劳务费
	
	
	
	

	10.专家咨询费
	
	
	
	

	11.其他支出
	
	
	
	

	（二）间接费用
	
	
	
	

	1.管理费
	
	
	
	

	2.绩效支出
	
	
	
	


注：该表各项填写要求按照《吉林省交通运输科技项目管理办法》（吉交科教〔2014〕157号）执行。

六、项目主要研究人员
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出生年月
	工作单位
	职称/职务
	专业
	在项目中承担的主要任务

	
	
	
	
	
	
	
	项目负责人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研究人员原则上不超过15人。

七、共同条款：

签约各方应共同遵守下列规定：

1、共同遵守《吉林省交通运输科技项目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；

2、乙方必须定期向甲方提交项目进展情况的书面报告，并于年终报项目工作总结和经费决算，逾期不报，甲方有暂停拨款；

3、合同执行过程中，乙方如需变更合同条款，应向甲方书面提出变更内容和理由，经甲方审核同意后实施。未经甲方同意，乙方依须按原合同执行；

4、乙方由于主观原因（如：与合同内容有出入，挪用经费，技术措施或依托工程不落实等）致使计划无法进行，甲方可以根据情况有权提出中止合同，并酌情要求部分或全部退还所拨经费；

5、甲方负责监督乙方合同的执行，拨付经费并监督经费的使用，协助解决合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有关问题；

6、本项目所完成的技术成果所有权归甲方所有；

7、本合同签约双方均负有相应的法律责任，若有争议时，按国家科研项目管理办法有关条款处理；

8、合同正式文本一式三份，甲方单位留存一份、乙方单位留存二份；

9、合同经各方签章后生效，规定内容完成，甲方鉴定（验收）后自然失效。
八、合同签约

	委托单位（甲方）

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吉林省交通运输厅

负 责 人（签字）：

管 理 人（签字）：

联 系 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联系电话：043185097551
签约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承担单位（乙方）

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

负 责 人（签字）：

联 系 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帐 户 名：

开户银行：

帐    号：

签约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